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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检法办案指南（2012年第6辑·总第150辑）》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关于办理网络赌
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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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
　（2012年4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 2012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56号公布
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文件及其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3次会议通过
2012年3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公布 自2012年4月10日起施行 法释（2012]4号）
　《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
用
　《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表述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批复（2012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第1542次会议 通过
2012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公布 自3012年6月l日起施行 法释[2012）7号）
　《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表述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 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 立案追诉
标准的规定（三）》的通知
　（2012年5月16日 公通字[2012]）26号 2012年5月28日印发）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的理解与适用
【部门规章及其理解与适用】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2月21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2012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法部令第124号发布
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答记者问
　
【工作指导性文件及其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5号 指导案例6号 指导案例7号 指导案例8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通过 2012年4月9日
发布）
　⋯⋯
【办案实务研究】
【典型疑难案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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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退役医疗保险　　第二十条 参加军人退役医疗保险的军官、文职干部和士官应当缴纳军
人退役医疗保险费，国家按照个人缴纳的军人退役医疗保险费的同等数额给予补助。
　　义务兵和供给制学员不缴纳军人退役医疗保险费，国家按照规定的标准给予军人退役医疗保险补
助。
　　第二十一条 军人退役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和国家补助标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缴费比例、军人工资水平等因素确定。
　　第二十二条 军人入伍前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由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军队后勤（联勤）
机关财务部门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第二十三条 军人退出现役后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由军队后勤（联勤）机关财务部门将军人
退役医疗保险关系和相应资金转人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相应的转移接
续手续。
　　军人服现役年限视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与入伍前和退出现役后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第二十四条 军人退出现役后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者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
　　第五章 随军未就业的军人配偶保险　　第二十五条 国家为随军未就业的军人配偶建立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等。
随军未就业的军人配偶参加保险，应当缴纳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国家给予相应的补助。
　　随军未就业的军人配偶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和国家补助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随军未就业的军人配偶随军前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的，由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军队
后勤（联勤）机关财务部门办理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第二十七条 随军未就业的军人配偶实现就业或者军人退出现役时，由军队后勤（联勤）机关财务
部门将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关系和相应资金转入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
理相应的转移接续手续。
　　军人配偶在随军未就业期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与其在地方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第二十八条 随军未就业的军人配偶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退休地，
由军队后勤（联勤）机关财务部门将其养老保险关系和相应资金转人退休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享受
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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